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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行业的发展，至尽不过２０年的时间，在政府律师、公司

律师、军队律师体系形成方面的研究还不甚深入，《建立政

府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初探》和《尽快在法律上确定公职

律师制度》两篇文章对“公职律师”的定位提出了不同的观

点，但只要自成文章，不同观点的碰撞将有利于新事物的完

善。 公职律师在我国还是个新兴事物，正处于不断发展的阶

段，它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在国家机关或公共事业

单位中任职，由国家支付薪酬的执业律师。 公职律师的业务

并不局限于为本机关或单位提供法律服务，还包括为社会提

供具有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服务。他们的收入来自

于政府的薪酬，在对外提供法律服务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也不得参与任何有偿服务。 公职律师按服务对象可分为： 

政府律师：主要为政府部门提供法律服务； 公益律师：主要

为社会上需要法律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 军队律师

：主要为军队提供法律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公职律师。 目前

普遍存在的政府法律顾问虽然帮助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有一定

的作用，但是与政府律师相比，大多有聘期，其提供的法律

服务很难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他们大多是在社会的执业律

师，为政府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法律服务受到很多客

观条件的限制。而公职律师在这些方面都具有优越性。 公职

律师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非常普遍，其作用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近看我国香港，远看美国，公职律师在政府机构中都占据



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政府律师为例，美国现有一万八千多名

政府律师，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城市和县政府的各个层次

上代表政府利益提供法律服务，尤其与政府有关的民事或刑

事案件，都主要由政府律师负责处理。仅联邦政府就雇用律

师达几千人，其中国务院法律顾问团有律师三十多名，司法

部有律师近千名，其他一些部门如环境保护署、联邦贸易委

员会、税务总署、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国家劳工委员会等

，甚至版权中心也聘用政府律师负责解决这些机构具体的法

律事务。遇有纠纷，出面的首先是政府律师。在美国乃至世

界都影响颇大的反微软垄断案、李文和泄密案、NMD系统、

阿富汗战俘等问题中，政府律师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我国

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约有450名官方律师活跃于律政司、法

律援助署、破产管理署、注册总署、廉政公署等政府部门。

律政司司长是行政长官、政府、各个政府部门及机构的首要

法律顾问，另有二百余名政府律师在律政司的刑事检控科中

代表政府行使着刑事检控职能。 我国历史上缺乏政府律师的

概念，其雏型是1993年12月26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深化律

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文件中提出的：通过试点，逐步在国家

机关内部建立为各级政府及行政部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队

伍，担任法律顾问，代理行政诉讼，维护政府和行政部门的

合法权益。 其后，1995年8月2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

会、上海市司法局联合行文批复，同意浦东新区司法局制定

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公职律师试行办法》。1996年4月12日，

来自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各委、办、局的28名公务员，取得了

上海市司法局颁发的《公职律师执业证》，成为我国第一批

公职律师。它标志着中国试行公职律师制度已迈出了实质性



的一步。 继而2000年2月19日，南京市32名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在市、区(县)司法局担任公职的公务员，领到了律师执业

证，成为江苏省第一批公职律师。而北京市从1995年开始进

行公职律师试点工作，2001年11月，北京市司法局在试点基

础上下发了《关于扩大北京市公职律师试点工作方案》的通

知，标志着北京市出现了从事法律援助的公职律师。广东等

地司法行政机关也在积极推行或试点公职律师制度。 2002年1

月，司法部再次发文提出：积极开展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

试点，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完

善律师队伍结构。 纵观我国公职律师的发展历程，前进缓慢

，究其原因，主要有： 公职律师目前还没有存在的法律依据

。现行《律师法》中除对军队律师有所涉及外，对其他种类

的公职律师都未作规定。不仅如此，《律师法》中还限制性

地规定了“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

这样就排斥了公职律师在目前法律状态下的合法存在。另外

，原有规定中有许多不适用公职律师的条款，如实习场所、

执业机构、执业范围等，这一立法上的缺陷，限制了公职律

师的发展。 一些政府部门仍将律师定位为惟利是图、没有原

则、投机钻营的群体，本身对律师有排斥情绪；而且中国一

贯的“官本位”使一些政府官员对接受公职律师有抵触态度

，或者即使聘用也是摆设。 作为律师管理机关的司法行政机

关未能真正认清推行公职律师尤其是政府律师的重要性，缺

乏与其他行政机关的沟通合作，也未能提出一整套推行公职

律师制度的具体方案上报最高行政机关，出现了唱独角戏的

局面。 随着律师制度的发展和律师队伍的壮大，部分律师已

摆脱了为生计奔波的窘境，可以停下手来考虑自身和整个行



业的发展。但是，应该说，除了渠道不畅的原因外，我们律

师参政议政的意识仍不是很强。律师由于法律规定和现实生

活遭受的一些不公正待遇，本身也对政府机关有一定的排斥

情绪，满足于挣些钱而已，不愿意主动参与到政府的行政行

为中去“惹麻烦”，或只是把能有资格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

作为一种荣誉，真正需要具体作为时则显得虎头蛇尾。 公职

律师待遇低的特点也使许多律师望而却步。以推行公职律师

制度的香港为例，2000年10月，香港政府首次公开招聘政府

律师，结果只聘到27人，后来，又有10人临时变卦，拒绝加

入特区政府。其中薪酬就是很关键的因素。律政司招聘具有

两年经验的律师，其月薪将比到大律师行工作的薪酬低一倍

以上，因此，公职律师相比社会律师较容易形成同比落差，

从而降低了精英律师投身公务员行列的意愿。 要迅速发展公

职律师队伍，目前关键在于造势，形成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机

关对公职律师的关注。首先要尽快修改《律师法》，对公职

律师单独设立一章予以规定，明确公职律师不同于社会律师

的特点，完善公职律师的实习、执业、纪律等方面的内容。

同时建立公职律师的流动机制，使公职律师能够自由地从事

其他法律工作。第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一套

完善的发展公职律师制度的方案，作为司法行政系统尽快建

立公职律师制度的指导，同时上报国务院，在全国推行。第

三，继续在更大范围开展公职律师的试点工作，总结经验，

完善实施措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